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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 顾 问 合 同
甲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

乙方：陕西兰天律师事务所

法定代表人：梁安           职务：主任

开户行：中行耀县支行西街分理处

帐号：305123074428091001

经甲、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由乙方指派律师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。现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，双方一致同意订立以下条款，共同遵守。

    一、法律顾问的工作原则：

    坚持以预防为主，以指导为主，亲自办理为辅的原则。

二、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:

1、为甲方解答法律咨询，就甲方发生的法律问题，提供各种法律依据，明确具体的处理办法，供甲方采用；
2、参与草拟、审查、修改甲方的法律事务书;

3、参与甲方重大经济合同谈判；

4、甲方发生纠纷时，担任代理人，参与诉讼或非诉讼事件的调解、仲裁活动；

5、协助甲方建立法律顾问室，帮助甲方培养法律事务人才；

6、协助甲方进行法制宣传教育，提高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；

7、协助甲方制定公司规章制度，审查甲方的规章制度是否合法，帮助甲方建立正常的工作、生活秩序；

8、向甲方领导提供加强公司管理的法律依据和建议、贯彻公司法。  

三、法律顾问的工作方式：
乙方担任甲方法律顾问，采用定期和不定期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：

1、定期服务：乙方每周主动通过电话、信函或其他形式向甲方询问了解情况一次；每月上门为甲方处理法律事务一次;

2、不定期服务：由甲方根据公司经营情况，主动随时与乙方联系，处理有关法律事务。

四、受聘律师人数及姓名：

经甲方同意乙方指派           律师担任甲方常年法律顾问。

五、顾问期限、酬金及支付办法：

1、期限：乙方担任甲方法律顾问的期限为    年，即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 日。

2、年酬金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元，由甲方在合同签订之日一次付清。

六、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义务：
1、甲方有权就法律顾问工作范围内的法律事务向乙方提出咨询，乙方不得拒绝。

2、乙方为甲方进行一些重大的法律事务活动，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必须的工作条件，乙方为甲方处理法律事务所需的必要费用（打印、资料、交通、住宿等）由甲方实报实销。

3、乙方担任甲方法律顾问期间有权了解甲方的有关文件、资料，参加甲方的有关会议，并发表法律意见；甲方应随时向乙方提供甲方的基本情况及经营活动情况，但乙方必须为甲方保守秘密。

4、甲方需乙方出面参加的一些重大活动（如参加谈判、出外讨债等），甲方至少应提前三天通知乙方做好准备。
5、在同等同时条件下，乙方应当优先办理甲方法律事务。

6、乙方指派律师在担任甲方法律顾问工作中，如严重违犯律师职业道德，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出批评，并有权要求乙方变更法律顾问人选，或经乙方同意，终止法律顾问合同。

7、乙方在担任甲方顾问期间，代理甲方起诉、应诉或出外追索债务等重大法律事务，甲方需按司法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物价局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办法另行交费，但乙方应当给予优惠。 
七、甲、乙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，都不得单方终止合同。一方提出解除合同，可以协商解决。

八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乙方指派律师：

年    月   日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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